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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王敦荣 赵天亮) 买时说
能治好关节炎，但治疗仪用了近半年
没效果。济宁市消协调查后发现，这
款产品涉嫌虚假宣传，在李女士的一
再要求下，商家退还了费用。

济宁城区的李阿姨在逛街时，被
一家经销治疗仪的店铺所吸引。“我
今年74岁了，关节、腰椎落下了不少
老毛病，这几年一直关注能治疗关节
炎的医疗仪器。”正因为如此，李阿姨
在店员的推销下，花5000多元买了一

款治疗仪。
当时，推销员说这款治疗仪功能很

多，不仅能有效治疗各种病痛和不适，
还能起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听了推销员的说辞后，李阿姨买下这款
治疗仪。回家后，她一直按疗程使用。使
用了近半年后，李阿姨感觉该治疗仪的
实际效果与宣传的情况相去甚远，“他
说能治关节炎，半年过去了，我的关节
炎始终不见改善。”

于是，李阿姨找到这家店铺要求
退款。双方多次协商不成后，李阿姨
来到济宁市消协投诉。济宁市消协的
工作人员介入协调时，卖家不承认介
绍产品时说过有效治疗各种病痛与
不适，实现延年益寿等内容，而李阿

姨坚称正是听了推销员说过这些话
才买的。

济宁市消协的工作人员介绍，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4条规
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中华人民共和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
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经调查，商家在宣传过程中确
实有违反以上规定的行为。经过调
解，商家最终同意向消费者退回消费
者当初交纳的所有费用。”这名工作
人员说。

能能治治关关节节炎炎？？用用了了半半年年咋咋没没效效果果
一商家夸大治疗仪疗效，因虚假宣传，退还消费者所有费用

济宁市食药监部门
即日起开展打击侵害老
年消费者合法权益食品
药品专项稽查行动，集
中整治“四品一械”存在
的侵害老年消费者合法
权益突出问题，重点包
括保健食品是否夸大功
能范围、宣称具有疾病
预防或治疗功能等；医

疗器械经营企业是否以
免费体验和促销宣传的
形式，夸大宣传产品适
用范围等；治疗高血压、
糖尿病、关节炎等类别
药品是否从合法渠道购
进等。市民若有类似的
线索，欢迎拨打12331投
诉举报电话。

本报记者 李倩

买了“虚假”医疗器械
快拨12331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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